钦州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实施方案
为了加强我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监管，促进施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责任，我委根据《安全生产法》（主席令第13号）、《行政处罚法》、《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建设部令第66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实施方案。

1、受我委的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组织：钦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2、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简易程序的内容具体如下表：

	条文内容
	违法行为
	处罚

金额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如：施工单位未设置项目部、管理人员未经公司审批、安全员配备不足等。
	500元/次

	
	(二)建筑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

如：项目负责人无B证、安全员无C证、电工无电工证、继续教育证过期未培训等。
	500元/次

	
	(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如：未进行三级教育、安全教育、班前安全活动、安全技术交底、施工技术交底等。
	500元/次

	
	(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如：未能提供三级教育记录、安全教育记录、班前安全活动记录等。
	500元/次

	
	(五)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500元/次

	
	(六)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如：无应急救援预案、消防演练等。
	500元/次

	
	(七)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如：无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证等。
	500元/次

	《安全生产法》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如：未按《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楼梯口、电梯井口、孔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等。
	500元/次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如：灭火器失效未及时更换、施工电梯防坠安全器未按要求检定等。
	500元/次

	
	(三)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500元/次

	
	 (四)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如：未提供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
	500元/次


	
	(五)危险物品的容器未经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检测、检验合格，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投入使用的；

如：乙炔瓶、氧气瓶等 。
	500元/次

	
	(六)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的。

如：市区内使用竹、木脚手架等。
	500元/次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的；

如：未建立乙炔、氧气储存、使用等安全管理制度及措施。
	1000元/次

	
	(二)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或者未进行评估、监控，或者未制定应急预案的；

如：未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公示等。
	1000元/次

	
	(三)进行爆破、吊装以及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 
	1000元/次

	
	(四)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
	1000元/次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可能危及对方安全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如：未提供不同标段施工单位的塔吊臂之间防碰撞措施及签订安全管理协议等。
	500元/次（施工单位）
50元/次[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如项目经理）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安全员）]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的；

如：储存乙炔、氧气瓶等危险品与员工宿舍或办公区的距离不符合要求。根据《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3.2.2条，防火间距≥10m 。 
	500元/次（施工单位）
50元/次[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如项目经理）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安全员）]

	
	(二)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或者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的。

如：1、在建工程内临时疏散通道（包括楼梯）的临空面未设置高度≥1.2m的防护栏杆，或虽已设置防护栏杆，但防护栏杆设置未达到规范要求（如未设置严密固定的高度不低于18cm的挡脚板或40cm的挡脚笆、栏杆柱间距大2m。）。2、临时疏散通道（包括楼梯）未设置明显的疏散指示标识。3、临时疏散通道（包括楼梯）未设置照明设施。4、临时疏散通道（包括楼梯）不畅通。5、无疏散通道等。
	500元/次（施工单位）
50元/次[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如项目经理）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安全员）]


3、简易程序

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0元以下、对施工单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当场作出处罚决定，执法人员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填写处罚决定书并交付当事人。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执法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当事人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按《行政处罚决定书》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罚款并改正违章、违法行为后，行政处罚程序结束。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规定的义务（缴纳罚款、改正违法违章行为）的，由钦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代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完毕后，行政处罚程序结束。案件终结后，钦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应当及时做好案件归档管理工作，同时将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一份送委法规科备存。

本方案自2015年4月20日起施行。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5年4月8日

附件1：《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程序）格式（对单位）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程序）

钦市住建行决（简）字[2015]第XXX号

当事人：XXXXXXXXXXXX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XXXXXXX-X

地址：广西XX市XX区XX路XX号

法人代表：XXX     性别：X    年龄：XX岁

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

地址：广西XX市XX区XX路XX号

受委托人：XXX     性别：X    年龄：XX岁

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

地址：广西XX市XX区XX路XX号

联系电话：手机XXXXXXXXXXX

XXXX年XX月XX日，经我委在执法检查中发现下列违法行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你公司承建位于钦州市XX大道的钦州市XXXXXX工程项目，（违法行为）XXXXXX（如未在施工现场入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楼梯口、电梯井口、孔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违法行为。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对你的违法行为作出：限期改正[XXXX年XX月XX日前改正完成上述违法行为。并于XXXX年XX月XX日前，将改正报告送交钦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我委将对你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复查。逾期不改正的，将依法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说明：也可单独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罚款：伍佰元整。
请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钦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开缴纳单（地址：钦州市建业街3号），到钦州市财政局指定的金融机构缴纳。逾期不缴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或钦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直接向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起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经发催告书后，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执法人员签名：          执法人员证号：
执法人员签名：          执法人员证号：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盖公章）

                                              2015年X月X日

附件2：《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程序）格式（对个人）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程序）

钦市住建行决（简）字[2015]第XXX号

当事人：XXX     性别：X    年龄：XX岁   联系电话：手机XXXXXXXXXXX

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

地址：广西XX市XX区XX路XX号

工作单位：XXXXXXXXXXXX公司

XXXX年XX月XX日，经我委在执法检查中发现下列违法行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你参与建设位于钦州市XX大道的钦州市XXXXXX工程项目，（违法行为）XXXXXX（如未在在施工现场入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楼梯口、电梯井口、孔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已构成违法行为。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本机关对你的违法行为作出：限期改正[XXXX年XX月XX日前改正完成上述违法行为。并于XXXX年XX月XX日前，将改正报告送交钦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我委将对你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复查。逾期不改正的，将依法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说明：也可单独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罚款：伍拾元整。

请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钦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开缴纳单（地址：钦州市建业街3号），到钦州市财政局指定的金融机构缴纳。逾期不缴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或钦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直接向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起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经发催告书后，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执法人员签名：          执法人员证号：
执法人员签名：          执法人员证号：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盖公章）

2015年X月X日

